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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分机构税务登记

• 总机构

• 分支机构

• 分总机构

• 非总分机构

（一）税务登记信息中总分机构类型

是否总分机构主要依据
企业营业执照进行判断

分支机构与分总机构区
别在于企业管理层级的
不同，即该分公司是否
仍有下设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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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分机构税务登记

（一）税务登记信息中总分机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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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机构&分支机构

2 总公司&分公司

一、总分机构税务登记

（二）易混淆的几种类型

3 母公司&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2019年修订版）

第二条 具备法人条件的下列企业，应当依照本
条例的规定办理企业法人登记：
（一）全民所有制企业；
（二）集体所有制企业；
（三）联营企业；
（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五）私营企业；
（六）依法需要办理企业法人登记的其他企业。
第三十四条 企业法人设立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的分支机构，由该企业法人申请登记，经登记
主管机关核准，领取《营业执照》，在核准登记
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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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机构&分支机构

2 总公司&分公司

一、总分机构税务登记

（二）易混淆的几种类型

3 母公司&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

第三条 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
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
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第十四条 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
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
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
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
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企业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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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分机构税务登记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2
PART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二、汇总纳税相关政策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

收管理办法》国税发[2012]57号

《关于我省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

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

务局公告2013年第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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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

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一、相 关 政 策 依 据

二、汇总纳税相关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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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政策依据

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跨地区（指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计划单列市，下同）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该
居民企业为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
（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57号公告）

居民企业跨地级市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其企业

所得税征收管理，参照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57号公告。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公告2013年第13号）

二、汇总纳税相关政策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1 总机构

2 二级分支机构

总机构和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二级分支机
构，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级分支机构，是指汇总纳税企业依法设立并领
取非法人营业执照（登记证书），且总机构对其
财务、业务、人员等直接进行统一核算和管理的
分支机构。

注 意！

三级及以下
分支机构，
其营业收入、
职工薪酬和
资产总额统
一计入二级
分支机构。

（二）相关政策规定—定义

二、汇总纳税相关政策规定

金三/2分支机构登记证书.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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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计算
总机构统一计算包括汇总
纳税企业所属各个不具有
法人资格分支机构在内的
全部应纳税所得额、应纳
税额。

分级管理

就地预缴

汇总清算

总机构、分支机构所在
地的主管税务机关分别
管理。 总机构、分支机构应分

别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预缴企业所得税。在年度终了后，总机构

统一计算汇总纳税企业
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所得税额，多退少
补。

财政调库

（二）相关政策规定—征收管理办法

二、汇总纳税相关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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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撤销的二级分支机构

在境外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二级分支机构

不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且在当地不缴纳增
值税的企业内部辅助性的二级分支机构

56%

上年度总机构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的

77%

不参与分摊总机构企业所得税参与分摊总机构企业所得税

新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

VS

（二）相关政策规定—征收管理办法

二、汇总纳税相关政策规定

二级分支机构

独立生产经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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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

合并
分立

层级变更

汇总纳税企业当年由于重组等原因从其他企业取得重组当年之前已存在的二

级分支机构，并作为本企业二级分支机构管理的，应汇总申报。

总机构、二级分支机构之间，合并、分立、管理层级变更等形成的新设或存续的

二级分支机构，不视同当年新设立，应汇总申报。

新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的特殊规定

（二）相关政策规定—征收管理办法

二、汇总纳税相关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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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
管理

1.总机构应将其所有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信息报其所在
地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2.分支机构应将其总机构、上级分支机构和下属分支机
构信息报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1.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可以对企业自行实施/联合

实施税务检查；

2. 二级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配合实施/自行

实施税务检查。

3.总机构应将查补所得税款（包括滞纳金、罚款，下同）

的50%分摊给各分支机构缴纳。
4.二级分支机构应将查补所得税款的50%分摊给总机构缴
纳。二级分支机构计算查增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应
减除允许弥补的汇总纳税企业以前年度亏损；对于需由
总机构统一计算的税前扣除项目，不得由分支机构自行
计算调整。

信息备案

税务检查

（二）相关政策规定—日常管理

二、汇总纳税相关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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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
管理

1.总机构对各分支机构上报的资产损失，应按规定向所
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相关资料由企业留存备查。2.
分支机构资产损失无需报送税务机关相关资料，但需
报送总机构。
3.三级及以下分支机构发生的资产损失，应并入二级分
支机构。

1.设有非法人分支机构的居民企业享受优惠事项的，由
居民企业的总机构负责统一归集并留存备查资料。分支
机构按照规定可独立享受优惠事项的，由分支机构负责
归集并留存备查资料，同时分支机构应在当完成年度汇
算清缴后将留存的备查资料清单送总机构汇总。（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
2.分支机构不能独立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

资产损失

税收优惠

（二）相关政策规定—日常管理

二、汇总纳税相关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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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
管理

（二）相关政策规定—日常管理

二、汇总纳税相关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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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流程：电子税务局网上备案或者办税服务厅办理

三、汇总纳税信息报告

总机构办理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信息备案

分支机构办理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信息备案

资料：A06612《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总分机
构信息备案表》等

（一）办理流程与资料

金三/2分支机构登记证书.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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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汇总纳税信息报告

（一）办理流程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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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我要办税—事
项办理
—涉税事项办理—登
记
—企业所得税汇总纳
税企业

总分机构信息备
案

（二）电子税务局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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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有备案信息的，
点击原有信息进行修
改，或新增不同有效
期止的行次；
2.无备案信息的，直
接新增填写信息

（二）电子税务局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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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汇总纳税信息报告

（二）电子税务局办理流程

总机构备案：
填报备案总体
信息以及下一
级机构信息

特定企业

至少有一个分支机构在省外（含深圳）

所有分支机构在省内，至少有一个分支机构在外市

所有分支机构在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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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汇总纳税信息报告

（二）电子税务局办理流程

总机构备案：
填报备案总体
信息以及下一
级机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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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汇总纳税信息报告

（二）电子税务局办理流程

总机构备案：
有生产经营
部门或项目
部的，按实
际情况填列
相关信息

总机构设立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部门，且该部门的营业收入、职工薪

酬和资产总额与管理职能部门分开核算的，可将该部门视同一个二级分支机构，
计算分摊并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57号公告）

建筑企业总机构直接管理的跨地区设立的项目部，应按项目实际经营收入
的0.2%按月或按季由总机构向项目所在地预分企业所得税，并由项目部向所在
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国税函〔2010〕1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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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汇总纳税信息报告

（二）电子税务局办理流程

分支机构备案：
填报备案总体
信息以及上一
级机构信息

就地缴纳标识
为否的，原因
为必录项

市内分支机构、
三级及以下分
支机构选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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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汇总纳税信息报告

（三）备案信息变更办理时限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总局

2012年57号公告）第二十四条：

上述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除另有规定外，应在内容

变化后30日内报总机构和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备

案，并办理变更税务登记。

备案表信息发生变化：如分支机构新成立、注销、总机构小微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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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一）计算范围及分摊比例

汇总纳税企业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汇总计算的

企业所得税，包括预缴税款和汇算清缴应缴应退税款，

（1） 50%由总机构分摊缴纳，其中25%就地办理缴库或

退库，25%就地全额缴入中央国库或退库；

（2） 50%在各分支机构间分摊，各分支机构根据分摊税

款就地办理缴库或退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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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二）具体计算公式

（1）总机构分摊税款：
汇总纳税企业当期应纳所得税额×50％

（2）分支机构分摊税款总额：
汇总纳税企业当期应纳所得税额×50％

（3）某分支机构分摊税款：
分支机构分摊税款总额×该分支机构分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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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摊
比例
计算

营业

收入
（35%）

工资

总额
（35%）

资产

总额
（30%）

上年度分支机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让渡资产使

用权等日常经营活动实现的全部收入。

上年度分支机构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

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

上年度12月31日分支机构在经营活动中实际使用的

应归属于该分支机构的资产合计额

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某分支机构分摊比例=（该分支机构营业收入／各分支机构营业收入之和）×0.35

+（该分支机构职工薪酬／各分支机构职工薪酬之和）×0.35

+（该分支机构资产总额／各分支机构资产总额之和）×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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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建议

分支机构分摊比例按上述方法一经确定后，除出现当年撤销二级分
支机构、或因重组、合并、分立层级变更而新增二级分支机构的情
形外，当年不作调整。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建议纳税人在上年度年终结账制作财务报表，确定营业收入、工资

总额、资产总额三因素后，在当年第一季度申报时按照上年度三因

素准确计算分摊比例并申报。确定当年分摊比例后，除出现该办法

中法定情形外，当年不得变更。

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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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四）申报资料

执行2012年57号公告 季度预缴 汇算清缴

总机构 · 季报表A表
· 汇总纳税分配表
· 总机构当期财务报表
· 各分支机构上一年度的财务
状况表（1个年度报送1次）

· 年报表A表
· 汇总纳税分配表
· 总分支机构年度财务报表
· 各分支机构参与企业年度
纳税调整情况的说明

分支机构 · 季报表A表 · 季报表A表
· 分支机构年度财务状况表
· 分支机构参与企业年度纳
税调整情况的说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2021年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7年版）》（2022年修订）

注：汇总纳税企业不得核定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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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五）申报案例

机构名称
营业收入

（单位：万元）

职工薪酬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单位：万元）

A总公司 30000 800 40000
其中：A总公司主体生产

经营部门
20000 400 30000

B分公司 6000 200 5000
C分公司 4000 100 1000

分支机构小计 30000 700 36000

【案例】某省总机构A总公司主要从事某产品的生产、销售，在南京、杭州分别设有B

分公司、C分公司，同时设有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且经营收入、职工工资和资产总额独立
核算的职能部门，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均为25％。

2022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A总公司汇总计算的实际应纳所得税额为4200万元（
表A100000第31行）。2022年A总分公司本年累计实际已预缴的所得税额为4000万元。

2021年度A总公司以及A总公司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部门（以下简称A总公司主体生
产经营部门）、B分公司、C分公司的营业收入、职工薪酬、资产总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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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1、计算分支机构企业所得税分摊比例

A总公司主体生产经营部门分摊比例＝

（20000/30000）*0.35+(400/700) *0.35+(30000/36000)*0.30=68.33%

B分公司分摊比例=（6000/30000*0.35+(200/700)*0.35+(5000/36000)*0.30=21.17%

C分公司分摊比例＝（4000/30000*0.35+(100/700)*0.35+(1000/36000)*0.30=10.50%

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五）申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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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2、计算总、分支机构汇算清缴合计应补（退）所得税额

2022年度汇算清缴合计应补（退）企业所得税＝4200-4000＝200（万元）

（填入申报表A109000第11行、表A100000第33行）

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五）申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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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3.计算总、分支机构汇算清缴各自应补（退）所得税额

（1）总机构

A总公司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200*50％＝100（万元）

其中：A总公司分摊本年应补（退）的所得税额＝100*50％＝50（万元）

（填入表A109000第12行）

A总公司财政集中分配本年度应补（退）的所得税额＝100*50％＝50（万元）

（填入表A109000第13行）

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五）申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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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3.计算总、分支机构汇算清缴各自应补（退）所得税额

（2）分支机构

各分支机构分摊本年应补（退）的所得税额＝200*50％＝100（万元）

（填入表A109000第14行）

其中：A总公司主体生产经营部门分摊本年应补（退）的所得税额

＝100*68.33％＝68.33（万元）（填入表A109000第15行）

B分公司分摊本年应补（退）的所得税额＝100*21.17％＝21.17（万元）

C分公司分摊本年应补（退）的所得税额＝100*10.50％＝10.50（万元）

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五）申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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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填报——总机构】

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五）申报案例

A109010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

税款所属期间：2022年01月0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总机构名称（盖章）:                                                                   

总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 金额单位: 元（列至角分）

应纳所得税额 总机构分摊所得税额 总机构财政集中分配所得税额 分支机构分摊所得税额

20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00

分支
机构
情况

分支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分支机构名称
三项因素

分配比例 分配所得税额
营业收入 职工薪酬 资产总额

XXX(A公司识别号） A公司（独立生产经营部门） 200000000 4000000 300000000 0.6833 683300

XXX（B分公司识别号） B分公司 60000000 2000000 50000000 0.2117 211700

XXX（C分公司识别号） C分公司 40000000 1000000 10000000 0.1050 105000

合计 300000000 7000000 3600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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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填报——总机构】

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五）申报案例

A109000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年度分摊企业所得税明细表

行次 项目 金额

……

11 四、本年度应分摊的应补（退）的所得税额（4-5） 2000000

12 （一）总机构分摊本年应补（退）的所得税额（11×总机构分摊比例） 500000

13 （二）财政集中分配本年应补（退）的所得税额（11×财政集中分配比例） 500000

14 （三）分支机构分摊本年应补（退）的所得税额（11×分支机构分摊比例） 1000000

15 其中：总机构主体生产经营部门分摊本年应补（退）的所得税额（11×总机构主体生产

经营部门分摊比例）

683300

16 五、境外所得抵免后的应纳所得税额（2-3）

17 六、总机构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12+13+15+16） 1683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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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填报——总机构】

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五）申报案例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

行次 类别 项 目 金 额

……

31

应纳
税额
计算

八、实际应纳所得税额（28+29-30） 42000000

32 减：本年累计实际已缴纳的所得税额 40000000

33 九、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31-32） 2000000

34 其中：总机构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A109000) 500000

35 财政集中分配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A109000) 500000

36 总机构主体生产经营部门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A109000) 683300

37
实际
应纳
税额
计算

减：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免征 □ 减征:减征幅度 %）

38 十、本年实际应补（退）所得税额（33-37） 168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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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填报——分支机构】

B分公司

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五）申报案例

A2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

汇总纳税企业总分机构税款计算

17

总机构填
报

总机构本期分摊应补（退）所得税额（18+19+20）

18 其中：总机构分摊应补（退）所得税额（16×总机构分摊比例__%）

19 财政集中分配应补（退）所得税额（16×财政集中分配比例__%）

20
总机构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部门分摊所得税额（16×全部分支机构分摊比例__%×总机构具
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部门分摊比例__%)

21
分支机构
填报

分支机构本期分摊比例 21.17%

22 分支机构本期分摊应补（退）所得税额 2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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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填报——分支机构】

C分公司

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五）申报案例

A2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

汇总纳税企业总分机构税款计算

17

总机构填
报

总机构本期分摊应补（退）所得税额（18+19+20）

18 其中：总机构分摊应补（退）所得税额（16×总机构分摊比例__%）

19 财政集中分配应补（退）所得税额（16×财政集中分配比例__%）

20
总机构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部门分摊所得税额（16×全部分支机构分摊比例__%×总机构具
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部门分摊比例__%)

21
分支机构
填报

分支机构本期分摊比例 10.50%

22 分支机构本期分摊应补（退）所得税额 1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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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六）不同税率地区总分机构的分摊计算

计算划分不同税率地区分支机构的
应纳税所得额

先由总机构统一计算全部应纳税所得额

总机构加总计算全部应纳税额

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再按分摊比例
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款

分支机构各自适用税率计算应纳税额

按三因
素分摊

按三因
素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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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六）不同税率地区总分机构的分摊计算

【案例】某公司A位于广州市，分别在深圳设有1个分公司B，在

佛山设有1个分公司C，适用总分机构汇总纳税政策。2022年总机

构A和分公司C企业所得税率为25%，分公司B适用深圳前海地区

15%的税率优惠政策。2021年度B分公司占2个分公司营业收入、

职工薪酬、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0%、40%、50%。

假设2022年总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为1000万元，B分公司应分

摊的企业所得税款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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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与申报规定
（六）不同税率地区总分机构的分摊计算

【计算】1、全部所得：1000万元；

2、分所得：

（1）各分公司分摊50%，即应纳税所得额=1000×50%=500万元；

（2）比例：B分摊比例=20%×0.35+40%×0.35+50%×0.30=36%；

（3）B公司分摊所得额=500*36%=180万元；

C公司分摊所得额=500-180=320万元；

3、算各自税额：

总公司A计算应纳所得税额=500*0.25=125万元；

分公司B计算应纳所得税额=180*0.15=27万元；

分公司C计算应纳所得税额=320*0.25=80万元；

4、总税额：125+27+80=232万元；

5、分摊应纳企业所得税：

（1）各分公司分摊50%的应纳企业所得税=232×50%=116万元；

（2）分公司B分摊应纳企业所得税=116×0.36=41.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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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分机构税务注销

总机构 同时注销各分支机构

分支
机构

1、核实前期申报是否完整
2、作汇总纳税信息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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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分机构税务注销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

收管理办法》（总局2012年57号公告）
第五条：以下二级分支机构不就地分
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四）当年撤销的二级分支机构，
自办理注销税务登记之日所属企业所
得税预缴期间起，不就地分摊缴纳企
业所得税。

汇总纳税备案信息，原有信息有效期止截止至注
销当日的上季度末，新增信息就地预缴标识为“否”，
则办理注销税务登记之日所属企业所得税预缴期间不
进行季度申报，当年年报也不需要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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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即可学习企业所得税有关政策

广州税务
微信服务号

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专栏

广州税务
微信订阅号

微信扫码学习企业所得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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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敬请收听后续课程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Guangzhou Municipal Tax Service,State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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